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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12 证券简称：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：2025-092 号

债券代码：113053 债券简称：隆 22 转债

债券代码：244101 债券简称：GK 隆基 01

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6 年为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

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

担保

对象

被担保人

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的控股子公司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隆基氢能”）及其子公司

本次预计担保金额 不超过 100,000 万元人民币

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（万元） 81,286.10

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□是 否 □不适用

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□是 否 □不适用

 累计担保情况

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（万元） 0

截至 2025 年 11 月末，公司及其子

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总额
①
（万元）

2,407,356.77

截至 2025 年 11 月末，担保总额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
39.53%

特别风险提示

包含 2026 年预计担保额度，则：

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

□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 30%

□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%

本次预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单位提供担保

一、担保预计情况概述

（一）担保预计的基本情况

根据公司 2026 年的经营计划，预计 2026 年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隆基氢能及其

①
外币担保金额根据 2025 年 11 月末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，如无特别说明，本公告中金额币种均为人民

币。



2

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，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均为 70%以

下，含隆基氢能新设立或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。以上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

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担保（包括各类贷款、开立各类票据、信用证、保函、供应

链金融、商票保贴、融资租赁、外汇衍生品交易及法人账户透支等业务），以及

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。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、连带责任保证、抵押、质

押等，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。

以上担保事项授权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公司及子

公司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的业务，不需要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。

担保方 被担保方

被担保方

最近一期

资产负债

率

截至 2025

年11月30

日担保金

额（万元）

2026年预

计担保额

度（万元）

预计担保额

度占公司最

近一期归母

净资产比例

担保预计

授权有效

期

是否

关联

担保

是否

有反

担保

公司及子

公司

隆基氢能

及其子公

司

70%以下 81,286.10 100,000 1.64%

2026 年 1

月 1日至

2026 年 12

月 31 日

是 否

（二）内部决策程序

鉴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钟宝申先生、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作为公司关联自

然人分别直接持有隆基氢能 0.32%和 0.64%股权，员工持股平台天津汇智共赢管

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汇智共赢”）持有隆基氢能 6.53%股权，

公司董事兼财务负责人刘学文女士、董事田野先生、董事白忠学先生、董事会秘

书刘晓东先生作为公司关联自然人，通过汇智共赢间接持有隆基氢能股权，且隆

基氢能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，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，本次担保将

构成关联交易。

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，并发表事前认可意

见。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 2026 年为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钟宝申先生、刘学文女士、田野先生、白忠学先生、李姝璇

女士已回避表决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

会审议批准。

二、关联方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关联方介绍

1、钟宝申先生，中国国籍。近三年来，钟宝申先生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，



3

自 2025 年 5 月起，兼任公司总经理。

2、李振国先生，中国国籍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，曾任公司董事兼

总经理，现任公司首席技术官。

3、刘学文女士，中国国籍。近三年来，刘学文女士一直担任公司董事兼财

务负责人。

4、田野先生，中国国籍。近三年来，田野先生一直担任公司董事兼供应链

管理中心负责人。

5、白忠学先生，中国国籍。近三年来，白忠学先生一直担任公司董事、董

事长助理兼光建系统事业部负责人。

6、刘晓东先生，中国国籍。近三年来，刘晓东先生一直担任公司董事会秘

书。

7、天津汇智共赢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1）名称：天津汇智共赢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2）注册地址：天津市武清区汽车产业园天瑞路3号3幢5层5166室

（3）执行事务合伙人：谢天

（4）注册资本：2,443万元人民币

（5）成立日期：2021年7月13日

（6）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企业管理咨询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

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(不含人体干细胞技术开发和应用、人体基

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)；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节能管理服务。(除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(不得投资《外商投资准入

负面清单》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)。

汇智共赢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，股东情况如下：

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
认缴出资额

（万元）

认缴出资

比例
合伙人性质

1 谢天 68 2.78% 普通合伙人

2 西安隆基绿能投资有限公司 69 2.82% 有限合伙人

3 刘学文 175 7.16% 有限合伙人

4 田野 150 6.14% 有限合伙人

5 刘晓东 60 2.46% 有限合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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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白忠学 30 1.23% 有限合伙人

7 其他核心员工 1,868 77.40% 有限合伙人

合计 2,443 100% /

（二）关联关系

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钟宝申先生、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作为公司关联自然人

分别直接持有隆基氢能 0.32%和 0.64%股权，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天津汇智共赢管

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汇智共赢”）持有隆基氢能 6.53%股权，

公司董事兼财务负责人刘学文女士、董事田野先生、董事白忠学先生、董事会秘

书刘晓东先生作为公司关联自然人，通过汇智共赢间接持有隆基氢能股权。鉴于

隆基氢能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为隆基氢能提供担保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，本次交易构成

关联交易。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隆基氢能

1、成立时间：2021 年 3 月 31 日

2、注册地点：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48 号 C0101-1F420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张海濛

4、注册资本：37,387 万元人民币

5、主营业务：一般项目：气体、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;技术服务、技术

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节能管理服务；新兴能源技

术研发；货物进出口;技术进出口；气体、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；新材料技

术研发；软件开发；机械设备销售；仪器仪表销售；电力设施器材销售；泵及真

空设备销售；阀门和旋塞销售；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；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；

金属材料销售；机械电气设备销售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

加工；金属制品销售；合成材料制造(不含危险化学品)；合成材料销售。(除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许可项目：特种设备制

造；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,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

6、与公司的关系：隆基氢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其股权结构如下：

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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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隆基绿能投资有限公司 19,923 53.29%

天津汇智共赢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2,443 6.53%

李振国 240 0.64%

钟宝申 120 0.32%

其他股东 14,661 39.22%

合计 37,387 100.00%

7、财务情况：隆基氢能信用状况良好，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11.86%，无

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。主要财务指标（个别报表）如下：

单位：万元

财务指标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资产总额 145,665.57 155,649.80

负债总额 17,269.87 24,132.43

净资产 128,395.71 131,517.36

2025 年 1-9 月 2024 年 1-12 月

营业收入 5,806.91 31,022.68

净利润 -4,475.25 -9,217.15

（二）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无锡氢能”）

1、成立时间：2021 年 4 月 20 日

2、注册地点：无锡市新吴区锡梅路 102 号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张海濛

4、注册资本：45,000 万元人民币

5、主营业务：许可项目：特种设备制造;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；特种设备

设计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,具体经营项目

以审批结果为准)一般项目：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气体、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

造；节能管理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推广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气体、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；新材料技

术研发；软件开发；机械设备销售；仪器仪表销售；电力设施器材销售；泵及真

空设备销售；阀门和旋塞销售；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；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；

金属材料销售；机械电气设备销售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

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

6、与公司的关系：无锡氢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隆基氢能持有其 100%股权。

7、财务情况：无锡氢能信用状况良好，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29.73%，无

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。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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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万元

财务指标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资产总额 45,375.05 42,897.03

负债总额 13,490.06 31,758.45

净资产 31,884.99 11,138.58

2025 年 1-9 月 2024 年 1-12 月

营业收入 8,364.97 24,427.43

净利润 -5,051.85 -2,787.25

四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公司及其子公司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，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

行的担保合同或银行批复为准。

五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
上述担保预计及授权事项是为满足控股子公司经营需要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

和发展战略。鉴于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偿债能力、信用状况良好，公司

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，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，风险可

控；同时，隆基氢能其他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较小且持股分散，由公司作为控股股

东单方面提供担保，有助于简化决策流程，提高融资效率，能够及时满足子公司

的经营及资金需求。综上，该担保安排具有商业合理性与必要性，不会损害上市

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

六、董事会意见

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为隆基氢能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，有利于保

障公司氢能业务发展，被担保方具备足够的偿债和履约能力，公司能够对被担保

方的经营和财务进行有效控制，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

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。第六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四次

会议以 4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预计事项，关联董事

钟宝申先生、刘学文女士、田野先生、白忠学先生、李姝璇女士已回避表决。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 2026 年为隆基氢能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暨关联交

易事项，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有利于保障公司氢

能业务发展，被担保方资信状况良好，运营正常，担保风险总体可控，不存在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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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八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240.74

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39.53%。其中：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

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 237.18 亿元，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

3.56 亿元；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为
②
70%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金额

221.10 亿元。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，亦无逾期

担保。

特此公告。

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10 日

②
根据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数据计算，根据谨慎性原则，共用担保额度按照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较高者计

算，光伏贷担保金额计入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为 70%以上的担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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